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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防止贪污事宜—员工聘用及管理  —「良好作业指南」  

 

指南编号：  G16/2032  生效日期：2023 年 4 月 28 日  

序言  

就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监管局」）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发出的

「防止贪污事宜—员工聘用及管理」的操守守则 1（守则编号：C16/2023）

（「守则」），监管局根据《物业管理服务条例》（第 626 章）（《条例》）

第 44 条 2向持牌人 3提供相关的「良好作业指南」（「指南」），旨在让持

牌人更有效及专业地依循载列于守则的指引。监管局鼓励持牌人尽力

依循「指南」行事，但未能遵从并不会被视为《条例》第 4 条所指的

违纪行为。  

背景  

2.   持牌物业管理公司（「持牌物管公司」）为执行日常物业管理职务

会安排其员工或直接委任服务承办商（如清洁或保安服务）提供物业

管理服务（「物管服务」）；或替业主组织 4（如有）委任服务承办商（如

清洁或保安服务）并负责监察其表现。持牌物管公司聘用员工执行上

述职务时应参阅相关法例（如《雇佣条例》（第 57 章），《入境条例》

（第 115 章）），以防止贪污事宜发生（详见第 2.1 至 2.2 段主要法规）。 

 

                                                 
1  就监管局根据《条例》第 5 条就施行第 4 条（违纪行为）而发出载有实务指引的守则，

虽然持牌人不会仅因违反守则的条文而招致法律责任，但在纪律聆讯中，守则可获接

纳为证据，及关于持牌人违反或没有违反守则的有关条文的证明，可作为有助于确立

或否定受争议的事宜的依据。  

2 《条例》第 44 条订明：「监管局如认为为执行其职能或就执行其职能作出任何事情，

属适当之举，该局可作出该事情」。  

3 「持牌人」一词是指以下牌照的持有人：物业管理公司牌照；物业管理人（第 1 级）

牌照；物业管理人（第 2 级）牌照；临时物业管理人（第 1 级）牌照；或临时物业管

理人（第 2 级）牌照。  

4 「业主组织」一词的定义与《条例》第 2 条所述的「业主组织」相同，即「就某物

业而言，指获授权代表该物业所有业主行事的组织 (不论该组织是否根据《建筑物管

理条例》（第 344 章）（《建管条例》）或公契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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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雇佣条例》  

 雇主应尽快向雇员支付工资，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工资期届

满后七天支付 5。  

 雇员按连续性合约受雇满 12 个月，便可享有有薪年假 6。  

 雇员有权于每 7 天享有不少于一天休息日 7。  

2.2  《入境条例》  

 任何人雇用不可合法受雇的人为雇员，即属犯罪 8。  

 任何人士凡持有身分证、护照或任何入境事务处认可的身分证明

文件，而并无逗留条件限制或禁止其接受雇佣工作，均属可合法

受雇人士 9。  

设立机制处理员工聘用及管理  

守则： A(1)  持牌物管公司须为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制订妥善的人

事管理机制，以处理员工 10聘用及管理的事宜。该机制须

符合相关聘用员工的主要法规（详见第 2.1 至 2.2 段），并

包括以下元素：  

 以专人负责监督或处理员工招聘事宜；  

 制定各职级员工的基本入职要求；  

 招聘程序及评核机制；  

 员工的值勤及监督；  

 发放薪金；  

 员工的工作表现评估；及  

                                                 
5  根据《雇佣条例》（第 57 章）第 23 条，「工资在工资期最后一天完结时即到期支付，

须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支付，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工资期届满后  7  天支付」。 
6  根据《雇佣条例》（第 57 章）第 41AA 条。  
7  根据《雇佣条例》（第 57 章）第 17（ 1）条，「除本部条文另有规定外，凡根据连续性

合约由同一雇主雇用的雇员，每 7 天期间须获给予不少于 1 个休息日」。  
8  根据《入境条例》（第 115 章）第 17I 条。  

9  根据《入境条例》（第 115 章）第 17G（ 2）条。  
10  员工指由物管公司聘用或由业主组织直接聘用或透过物管公司聘用／业主组织委任

的服务承办商（如清洁或保安服务）所提供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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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律处分／终止员工的聘用。  

 A(2)   就守则第 A(1)段所述的人事管理事宜，如有关员工由物业

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须告知业主

组织有关上述第 2.1 至 2.2 段的法律规定并提醒其须按照

有关法规行事。  

指南  

a(1)  持牌物管公司须按守则第 A(1)段设立妥善的人事管理机制，以处

理员工聘用及管理的事宜，该机制须包括载列于守则的各项元素，

并应按实际情况需要涵盖其他合适的元素及适时作出更新。  

监督或处理员工招聘事宜  

守则： B(1)  持牌物管公司为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须委任合适员工

负责监督或处理各职级员工的招聘及批核等事宜。  

 B(2)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须提醒业主组织须委任合适人士负责监督或处理

不同职级的员工招聘及批核等事宜。  

指南  

b(1)  持牌物管公司应要求实质参与员工招聘工作的人士（例如负责筛

选、面试或作出招聘批核的人士）申报与申请者是否存有可构成

（或视为构成）利益冲突（例如申请者为其亲属）的情况（见附

录 1 的范本）。在上述人士申报利益冲突后，持牌物管公司须在

合理及切实可行的情况下要求上述人士避免继续参与招聘程序，

以减低利益冲突引致的风险。  

b(2)  如上述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应提醒业主组织指南第 b(1)段的要求。  

制定各职级员工的基本入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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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则： C(1)  持牌物管公司为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进行有关员工招

聘前须拟定申请资格（例如学历、专业资格、技能及工作

经验等）及薪酬褔利等条款。  

 C(2)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须提醒业主组织按守则第 C(1)段的要求行事。  

指南  

c(1)  持牌物管公司应订定每个职级或职位的薪酬及附带褔利准则，并

按个别受聘者的资历、工作经验、专长及市场薪金水平等考虑因

素订立受聘者的薪酬及褔利条件。  

c(2)  持牌物管公司可参阅由廉政公署联同民政事务总署、香港房屋协

会等编制的《楼宇管理实务指南》（《楼宇管理实务指南》）的相关

员工管理的指引 11，以订定指南第 c(1)的准则。  

c(3)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应提醒业主组织指南第 c(1)至 c(2)段的要求。  

招聘程序及评核机制  

守则： D(1)  持牌物管公司为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须制定有关员工

招聘的程序。  

 D(2)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须提醒业主组织守则第 D(1)段的要求。  

指南  

d(1)  为符合守则第 D(1)段的要求，持牌物管公司制定有关员工招聘的

程序应包括公布职位空缺的方式、申请所需文件及申请期限等，

                                                 
11 有关指引是参考《楼宇管理实务指南》第 8.3 节「员工的招聘」的相关段落  

 (ht tps: / /bm. icac.hk/b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

nag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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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须订定评核机制，包括评核模式（例如面试，笔试）、公平客观

的筛选及评核准则，以及作出适当纪录，并在合理时段妥善备存

有关纪录，以便有需要时作出跟进。  

d(2)  为了增加透明度及防止在招聘员工时收取介绍／转介／保留费

的问题 12，持牌物管公司应在合理及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在报章及

机构／公司网站刊登招聘员工广告，或透过其他渠道（例如劳工

处职位空缺处理中心）发出招聘广告。招聘广告应列明有关职位

的职责、工作性质、申请资格及其他相关资料 13。  

d(3)  持牌物管公司应记录所有接获的申请，并在合理时段妥善备存申

请纪录，以便有需要时作出复核。  

d(4) 持牌物管公司应按既定准则筛选申请者参加面试。  

d(5) 持牌物管公司应在合理及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预先拟定评核表格，

根据既定评核准则详列评核要项（见附录 2 的范本）。若因特别

情况需采用其他非评分方式评核申请者，应妥善记录评核过程，

包括考虑因素、各评核人员的意见、如何决定聘用结果等。  

d(6)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应提醒业主组织指南第 d(1)至d(5)段的要求。  

员工的值勤及监督  

守则： E(1)  持牌物管公司为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须按实际需要设

立记录员工值勤的制度（例如签到簿、拍卡或电子进出监

控系统等）。  

 E(2)  

 

持牌物管公司须采取适当措施监察及防止虚报或未经许

可修改值勤纪录（如签到簿存放于主管人员可监察的地

方；如设有闭路电视系统，应覆盖职员签到的范围），以确

保值勤纪录的真确性。  

                                                 
12  请参考《物业管理防贪警示》

(https : / /cpas. icac.hk/ZH/Info/Lib_Lis t?cate_id=3&id=2637）  
13  请参考《楼宇管理实务指南》第 8.3 节「员工的招聘」的相关段落

(ht tps : / /bm. icac.hk/b 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n

ag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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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持牌物管公司须按有关合约条款公平公正分配工作 14及制

定员工超时工作的准则及情况，尤其关于保安工作，必须

遵守《保安及护卫服务条例》（第 460 章）的要求。  

 E(4)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须提醒业主组织守则第 E(1)至 E(3)段的要求。  

指南  

e(1)  持牌物管公司应定期及突击查核员工值勤纪录及实际出勤情况，

并适时跟进异常个案（例如员工经常迟到或擅离职守），及作出妥

善纪录。  

e(2) 持牌物管公司应禁止员工代同事记录上／下班时间，以避免发生

捏造纪录的情况。  

e(3)  持牌物管公司应制定员工超时工作的补偿方法（例如补假或按时

计算的超时工作定额津贴）。在一般情况下，进行超时工作前应预

先获得上司批准，以及作出妥善纪录。  

e(4)  持牌物管公司可参阅《楼宇管理实务指南》的相关员工管理的指

引 15，以处理指南第 e(1)至 e(3)段的事宜。  

e(5)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应提醒业主组织指南第 e(1)至 e(4)段的要求。  

发放薪金  

守则： F(1)  持牌物管公司为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须根据有关员工

聘用的合约条款及值勤纪录适时发放薪金，并作出适当的

                                                 
14 请参考《楼宇管理实务指南》第 8.3 节「员工的招聘」的相关段落

(ht tps : / /bm. icac.hk/b 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n

agement.pdf）  
15 请参考《楼宇管理实务指南》第 8.4 节「员工的值勤及监督」的相关段落  

 (ht tps: / /bm. icac.hk/b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n

ag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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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  

 F(2)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须提醒业主组织按守则第 F(1)段的指引行事。  

指南  

f(1)  持牌物管公司应委任合适人士负责核对员工的值勤及超时工作

纪录，以发放适当薪金。  

f(2)  持牌物管公司应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透过银行自动转账或以划

线支票支付员工的薪金，避免以现金支付，并在合理时段妥善备

存所有相关纪录，以供审核。  

f(3)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应提醒业主组织按指南第 f(1)至 f(2)段行事。  

员工的工作表现评估  

守则： G(1)  

 

持牌物管公司为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须预先订定各职

级员工的工作表现评核的范畴及准则，并通知员工有关准

则。  

 G(2)  持牌物管公司须将员工的个人资料及工作表现评估报告

妥善备存，以保障个人资料。  

 G(3)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须提醒业主组织按守则第 G(1)至 G(2)段的指引行

事，并协助业主组织制定评估表现的范畴及准则。  

指南  

g(1)  持牌物管公司应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a)  对员工的工作表现作出每年不少于一次的书面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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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立适当渠道处理员工要求复核评核结果的事宜；  

(c)  对表现欠佳的员工作出适当跟进行动（如发出口头／书面

警告或终止雇用）；  

(d) 按员工的工作表现评估报告考虑晋升、加薪或发放奖金（如

适用）；  

(e)  参阅《楼宇管理实务指南》的相关员工管理的指引 16，处理

指南第 g(1)(a)至 (d)段的事宜；及  

(f) 将员工的个人资料及工作表现评估报告备存于上锁的装置

内，并只可由指定人士查阅。  

g(2)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应提醒业主组织按指南第 g(1)(a)至 (f)段行事。  

纪律处分／终止员工的聘用  

守则： H(1)  持牌物管公司为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须制定就员工失

当或违规行为所采取的纪律处分（包括终止员工的聘用）

及相关程序，并在适当及合理的情况下向员工公布。  

 H(2)  持牌物管公司须妥善备存已采取的纪律处分／终止员工

聘用的纪录。  

 H(3)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须提醒业主组织按守则第 H(1)至 H(2)段的指引行

事。  

 

 

                                                 
16 请 参 考 《 楼 宇 管 理 实 务 指 南 》 第 8 .6 节 「 员 工 的 工 作 表 现 评 估 」 的 相 关 段 落

(https : / /bm.icac .hk/b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n

ag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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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h(1)  在厘定终止员工聘用的准则时，持牌物管公司应考虑相关员工有

否牵涉包括以下的事项：  

(a)  蓄意违抗合法及合理的工作指示；  

(b) 行为不检；  

(c)  因欺诈或不诚实案件（例如贪污）被判罪；或  

(d) 经常疏忽职守。  

h(2)  持牌物管公司应：  

(e)  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所采用的纪律处分及程序公平一致； 

(f) 将员工的的纪律处分／终止员工聘用的纪录备存于上锁的

装置内或有设定密码的电脑内，并只可由负责处理的人士

查阅；及  

(g) 参阅《楼宇管理实务指南》的相关员工管理的指引 17，以处

理指南第 h(1)(a)至 (d)段及第 h(2)(a)段的要求。  

h(3)  如有关员工由物业的业主组织（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应提醒业主组织按指南第 h(1)(a)至 (d)及 h(2)(a)至 (c)段行事。  

 

— 完 —

                                                 
17 請參考《樓宇管理實務指南》第 8.7 節「終止員工的聘用」的相關段落  

 (ht tps: / /bm. icac.hk/b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n

agement.pdf)  

 

如本指南的中文版本与英文版本有不一致之处，以中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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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申报利益冲突表格范本（只供参考用）  

 

申报利益冲突  

 

致：XX 物管公司／XX 大厦业主组织  

 

申报利益冲突  

 

本人明白，如本人与 XX 职位的申请人存有可构成（或视为构成）利益冲突，须向

XX 物管公司／XX 大厦业主组织申报。  

 

本人现申报本人有参与 XX 职位的招聘工作，并与申请人 XXX（申请人）存有可构

成（或视为构成）利益冲突：  

 

a)  本人与申请人有以下事务往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本人与申请人可能有或有潜在以下金钱或其他实益利益冲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本人与申请人有以下的亲属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及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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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聘任面试评核表格范本（只供参考用）  

 

XX 物管公司／XX 大厦业主组织 XX 员工招聘  

 

申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试日期及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  

 

 

评核内容及所占比重  

 

项

目  

评核范围  所占  

百分比 (%)  

分数  备注  

1  工作知识  X%    

2  相关工作经验  X%    

3  沟通技巧  X%    

4  一般常识  X%    

5  积极性  X%    

6  督导能力  X%    

7  特别技能  X%    

8  语言能力  X%    

9  诚信  X%    

10  自信心  X%    

  总分数  

(100%)  

  

 

 

其他评语  

 

 

 

 

建议：  

 

☐ 适合获取录  

 

☐ 不适合获取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试评审人员的签署及姓名 )  

 


